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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類別 外層包裝 說明 清運 

一
般 

可燃性 本院專用半透明塑膠袋 

(書寫註明研究室使用

人名稱及位置。) 

廢印刷品(僅限藥

袋)、纖維類、布製品、

含油脂未清洗之空餐

盒(不含廚餘)  

地下室： 

BC區 

打包好統一放置於 BC20室 

 

 

4-5F： 

打包好統一放置於 R423 室 

 

 

6F 

打包好統一放置於7樓洗滌室

門口 

感
染
性 

非尖銳物(固

體) 

可滅菌式透明袋子 

 (書寫註明研究室使用

人名稱及位置。) 

由洗滌室員工統一滅

菌，外包裝使用本院紅

色感染性塑膠袋 

沾染血液、體液之塑膠

製品，tip、flask、petri 

dish、pipet、tube檢診

手套、紗布，棉球、壓

舌板、沾血口罩等等實

驗廢棄物 

非尖銳物   

(液體) 

放入玻璃瓶滅菌消毒

後，請集中收集至專用

容器(自行至焚化爐領

取小開口專用容器並貼

上生物醫療廢棄物標示

貼紙，外包裝使用紅色

感染性塑膠袋，註明研

究室使用人名稱及位

置、送出時間及儲存溫

度。) 

細胞培養室廢液、細菌

廢液、血液及尿液等實

驗感染性廢液 

尖銳物 專用容器 

請自行至焚化爐領取專

用容器(容器請自行封

裝並貼上生物醫療廢棄

物標示貼紙，外包裝使

用紅色感染性塑膠袋，

註明研究室使用人名稱

及位置、送出時間及儲

存溫度。) 

沾染血液、體液之玻璃

製品、刀片、真空採血

管、玻璃 pipet、玻璃

dropper、針筒、針頭、

vial、ampule 

毒性試劑瓶(有

骷髏頭標示) 

紅色感染性塑膠袋 回收前請撕掉瓶外標

籤，瓶子沖洗乾淨 

地下室 BC20、R423 室 

回
收
類 

紙類 紙箱 

或 

藍色塑膠袋 

(貼上教研部專用貼

紙，並註明研究室使用

人名稱及位置) 

廢紙、紙箱、書報、雜

誌、影印紙、紙盒 

每週三請打包好統一放置於

BC20、R423 或 7樓洗滌室 

廢電池 所有種類廢電池 請自行處理 

塑膠瓶 飲料、礦泉水瓶 地下室： 

打包好統一放置於 BC20室 

 

4-6F： 

打包好統一放置於 R423 室 

乾淨玻璃瓶 玻璃製品、陶瓷製品 

鐵鋁罐 飲料或鐵鋁空罐 

玻璃點滴空瓶  中正地下室一樓 同上 

塑膠點滴空瓶 中正地下室一樓 同上 



 

其他注意事項： 

（一）所有垃圾袋請酌量使用，並依照規定方式綑紮(如圖一) 

 (二) 未依規定處理者，若經環保機關告發罰緩、拍照存證， 

     將由實驗室 PI全權負責。 

 (三) 清運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十點前，下午三點前。 

 (四)液體感染性廢棄物： 

     (1) 廢液盛裝量不可超過廢液瓶的一半。 

     (2) 禁止於廢液中添加漂白水，以免傷害滅菌鍋。 

     (3) 請於「廢液處理登記本」上分別登記廢液放置數量 

          及廢液取回時間。 

  (五)實驗器械、耗材、藥品等生物消毒物品： 

     (1) 送至 R423請洗滌室張彩娟小姐協助滅菌再自行領回。 

     (2) 可使用 BC15、R423小型滅菌鍋，自行滅菌。 

     (3) 統一於每日下午 2:00滅菌，請自行安排送至 R423的時間，若有大 

         量且急迫性，可洽洗滌室張彩娟小姐(TEL:8621)另行安排滅菌時間。 

     (4) 待滅廢棄物請標明產源單位主持人姓名及實驗室房號。 

     (5) 已滅廢棄物取回時間：滅菌當日下午 4點 30 分後(廢棄物較多時可能延後)。 

(六) 請加強廢棄物分類，如待滅物中具非感染性廢棄物(如X光底片)，將請該實驗室領回    重新

分類。Agarose Gel請直接裝於感染性垃圾袋中丟棄。 

  (七) 為正確評估待滅物數量調整滅菌服務頻率，請按時將待滅物送至洗滌室，勿囤積待滅物於實

驗區。 

  (八) 未遵循上述事項者將予以記錄並通知主持人，重覆違規者將暫停其滅菌服務至少一週。 

 

資料來源：臺北榮民總醫院勞安室廢棄物分類及處理辦法 

            

實驗室有毒廢棄物及有機溶劑廢棄物處理規定 

一、 實驗室產出之有機廢溶液可分為含鹵素及不含鹵素兩種，即使在同類中，仍需注

意不可將彼此不相容之廢液倒在同一容器內，以免發生危險。因此存放前請先察

看「物質安全資料表」(SDS)以確保安全。 

二、 請用不易打破之瓶罐，分類儲存、標示清楚(廢棄物名稱、產出單位、聯絡電話)，

存放在化學品儲存室，小量廢液可放置於實驗室陰涼通風處。 

三、 若廢棄物量很大，可至醫學研究部毒物研究室 R835 (Tel:3378)蔣小姐處領取 20

公升之 PP儲存桶使用，容器下方必須放置耐腐蝕材質之盤子，以防容器不慎破

裂滲漏出來。 

四、 醫研部會通知定期清運，請務必配合規定辦理。 

五、 本院目前委託廠商處理之項目分為： 

     (1) 有機溶劑：含鹵素、不含鹵素兩類 

     (2) 廢機油 

     (3) 洗片機產生之廢液 



 


